附件一
华北分公司所属单位加气站生产运维支持服务
工作范围和技术要求

1、 项目简介
华北分公司所属单位自身加气站生产经营需要，决定开展华北分公司所属单位加气站生产运维支持服务采购。
2、 功能描述
为招标人各加气站提供生产运维支持，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引导、车辆加注、槽车卸液、收银、客户开发及维护、数字化平台销售及数据录入、销售台账登记、设备设施管理及维护、应急救援、卫生保洁及其他辅助业务等，满足招标人加气站正常生产运营和维护需求。
3、 工作标准
1. 法律法规
完成本项目需满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行业标准：
（1）《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5）各地方主管部门气瓶充装管理规定
其他适用于本项目的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以上涉及的法律法规如有更新以最新颁布版本为准。
 2.招标人要求
完成本项目需满足招标人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组织机构：投标人应针对投标内容设置组织管理机构，配备项目经理和人事经理等岗位，各岗位职责清晰、明确。
（2）项目经理：投标人需设置1名专职项目经理，具有3年以上的技术团队或业务团队管理经验。项目经理的职责应当清晰明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合同签署、履行；项目执行情况评估及结算；协调解决其他与合同相关的日常事务；协调解决突发问题；负责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的上岗取证及复审；熟悉掌握招标人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服务流程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积极组织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参加招标人各类教育培训。
（3）人事经理：投标人需设置1名专职人事经理，负责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的招聘、人事管理、薪酬发放、社保缴纳、调度等事宜的日常管理；
（4）突发事件处理
对于加气站产生的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不服从管理、造成招标人资金财产损失等），投标人应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到达发生突发事件的加气站协调解决处理。
（5）工作方案
投标人应按照加气站业务量配置服务班组，编制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的实施须经招标人批准。
①生产操作服务工作机制及要求
加气站实行“倒班”的工作机制，要求每个班配置当班班长1名。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基本的任职要求为：班长须具备加气站1年及以上从业经验，高中及以上学历，年龄18-50周岁，熟悉电脑操作，会使用办公软件；除班长以外的生产操作服务人员，要求年龄18-50周岁。
②生产操作服务班组配置要求
生产操作服务班组划分为三个类型：大班（4人）、中班（3人）和小班（2人）。当当班期间加注量超过15吨，需酌情设置大班；当当班期间加注量超过10吨，可酌情设置中班；当当班期间加注量不足3吨，可酌情设置小班，具体班组配置需结合加气站其他工作量再行调整。
③生产操作服务人员要求和工作内容：
了解本岗位的作业风险、职业危害和环境风险，及时制止违章作业或其他人员不安全行为，出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并采取应急措施后撤离危险场所；
掌握相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熟悉设备性能，并具有维修设备的能力；熟悉突发事故处理程序，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能按照招标人相关规定对突发事件进行妥善处理；
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安全劳动防护用品由招标人统一发放，加气站消防和应急器材由招标人配置，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离职需返还，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应妥善保管并正确穿戴各种劳动防护用品，正确使用消防和应急器材；熟悉119、110、120等应急电话报告要求；确保当班的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识、环保器材和其他设备完好、有效；
④引导加注车辆停在加注位置、开展加注作业；引导槽车至停车位、检查并按操作规程开展卸车作业；引导用户使用招标人数字化平台结算并准确录入销售数据；按要求进行物资出入库管理和登记等，各项生产操作符合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接受招标人的监督管理；
⑥对加注站进行安全检查和巡回检查并做好记录，发现隐患应采取措施，及时向站点管理人员汇报，发生事故按规定程序处理，并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工作；
⑦在交接班期间，须完成班前会记录、巡检记录、班结、日结、交班记录等交接工作。
⑧按照招标人7S管理要求开展日常工作，并落实政府、燃气经营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相关要求；
⑨按要求开展安全承诺公告、进站人员安全提示，参加相关会议；
⑩完成招标人交办的其他工作。
（6）配套支持
投标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的工资、加班费、取暖费、防暑降温费和五险一金等不得低于法定标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时，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应当享有绩效奖金、交通补助、通讯补贴、倒班津贴、餐费补贴、工会福利、体检等福利待遇。相关福利待遇应按劳动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不得拖欠；生产操作服务人员人身意外险（雇主险）因工意外身故疾病致死致残赔付金额不低于80万，非因工意外身故疾病致死致残赔付金额不低于20万。
4、 工作范围
1.投标人的服务内容及范围
（1）在招标人指定油气站开展油、气等燃料加注、卸车及其他生产操作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引导、车辆加注、槽车卸液、收银、客户开发及维护、数字化平台销售及数据录入、销售台账登记、设备设施管理及维护、应急救援、卫生保洁等工作。
（2）投标人及投标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应当接受招标人的安全生产管理，所提供的服务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招标人制定的加气站生产运营各项规章制度。
（3）投标人应保证全员按照要求持证上岗且能覆盖油气站运营所需全部执业资格，取得职业资格证和职业资格证复审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4）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加气站的教培计划，协助组织开展生产操作、质量健康、安全环保、设备检维修等教育和培训，确保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熟练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作业流程和QHSE知识。对于招标人组织的教育和培训，产生的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5）投标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出现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时，投标人需接受相关处罚，并积极配合制定整改措施并实施，包括更换不合格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对不合格生产操作服务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等（产生的教育培训费用由投标人负责），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因“三违”行为对加气站的安全生产、人员安全、财产安全以及企业商誉等方面造成损失的，投标人有承担上述损失的义务。
（6）招标人会按照相关规定对场站的消防设施和特种设备等设备设施开展检查、测试、校验、年审、维修及隐患排查的系列工作，投标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应按照招标人的要求落实上述工作，产生的费用由招标人承担。
（7）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应接受招标人的监督管理，服从安全生产调度和指挥。
（8）投标人及相关人员应保守招标人的各项商业秘密并遵守信息安全有关要求，不得将有关资料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9）投标人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缴纳基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
（10）投标人每年应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进行一次二级及以上医院的体检，并依法为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开展上岗前、离岗的相关体检，且体检项目的设定应根据环境检测报告中的危害因素而定，体检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11）投标人调换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含站点间调配），必须经招标人同意，并确保不会影响安全生产。
（12）生产操作服务人员不得违反相关安全、生产、劳动等管理制度，对严重违反相关工作要求的生产操作服务人员，招标人有权要求教育或辞退。
（13）生产操作服务人员须接受招标人考核及评价，如考核及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限期内更换或调整不合格生产操作服务人员。
（14）招标人不负责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的食宿。
（15）生产操作服务人员须按照招标人的要求出差开展加气站的相关工作，出差事项不属于投标人服务范围产生的差旅和住宿费用由招标人承担，标准参照招标人的制度执行。
2. 与其它各服务商的接口界面
无
3. 招标人提供的物资及便利条件
（1）招标人负责提供包括工服、鞋、帽、防护服、正压式呼吸器等劳保用品；灭火器、防爆工具、轮挡、设备设施、备品备件、办公纸、笔、电脑等生产物资以及办公区域水、电、暖供应。
（2） 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离职或项目合同到期或终止，需退还相关劳保用品。
（3） 招标人负责提供办公用网，根据加气站实际，可能为员工提供换衣间或休息室。
4. 投标人最终交付的成果清单
按照招标人要求完成各加气站生产运维支持服务，包括不限于车辆引导、车辆加注、槽车卸液、收银、客户开发及维护、数字化平台销售及数据录入、销售台账登记、设备设施管理及维护、应急救援、卫生保洁及其他辅助业务等，满足招标人安全与运营需求。
5、 工作量清单
本标段五家所属单位（北京能源、河北能源、山东天然气、天津新能源、滨州新能源）已运营加气站名称、销量及地址见表1，预计新开发站点数量、位置及销量见表2，预计服务班组数量及服务月数见表3，服务期预计总销量见表4.
表1 已运营加气站清单
	序号
	加气站名称
	位置区域
	2023-2024年日均销量

	1
	德州夏津站
	山东
	33.5

	2
	济阳回河站
	
	21.7

	3
	德州禹城站
	
	24.8

	4
	滨州博兴站
	
	33.7

	5
	聊城高唐站
	
	33

	6
	潍坊青州站
	
	29.5

	7
	黄河大桥站
	
	27.7

	8
	淄博沂源悦庄站
	
	45.9

	9
	汶上西外环站
	
	51.3

	10
	龙口海港路站
	
	29

	11
	龙口环海中路站
	
	15

	12
	莱州虎头崖站
	
	23.6

	13
	威海文登站
	
	17.9

	14
	装院路站
	河北
	50

	15
	官庄加气站
	
	74.4

	16
	高寺台加气站
	
	39

	17
	西韩加气站
	
	35

	18
	太平庄站
	
	34

	19
	江家庄站
	
	29

	20
	新桥站
	
	30.7

	21
	南疆港站
	天津
	15


表2 服务期内拟开发站点清单
	序号
	站点所在区域
	预计开发数量
	预测日销量
	运营月数

	1
	天津
	2
	30吨
	36

	2
	河北
	3
	30吨
	36

	3
	
	6
	
	24

	4
	山西
	2
	60吨
	36

	5
	
	2
	40吨
	

	6
	
	1
	20吨
	


表3 服务班组数量及服务月数
	序号
	班组类型
	暂估数量（单位：班）
	预测服务月数

	1
	大班
（4人）
	22
	36

	
	
	8
	24

	2
	中班
（3人）
	50
	36

	
	
	10
	24

	3
	小班
（2人）
	29
	36

	
	
	5
	24


表4 服务期内加气站销量
	序号
	已运营加气站
预计销量（单位：吨）
	拟开发加气站
预计销量（单位：吨）
	预计总销量
合计（单位：吨）

	1
	733222
	536770
	1269992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的报价是对标段内油气站生产运维支持的总报价。报价包括基础服务费和联量服务费两部分。其中，基础服务费根据服务班组数量和服务月数进行测算，该费用应包含投标人管理人员成本开支、生产操作服务人员成本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操作服务人员的工资、绩效奖金、加班费、取暖费、防暑降温费、交通补贴、通讯补贴、倒班津贴、餐费补贴、公会福利、五险一金、商业保险、体检等）、生产操作服务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费用及复审费用开支、需要由投标人承担的培训费开支等成本及利润；联量服务费作为市场开发激励，结合投标人收益预期，根据标段加气站总销量进行测算。
服务费按月结算，根据班组配置、考核评价结果以及月度加注量完成月度金额结算。
6、 服务期及里程碑计划
合同期限3年，采用“1+1+1”模式，每合同年度完成后招标人对外包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合格后服务期延续一年。
7、 交付形式
根据招标人的实际需求，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为其所属加气站提供生产操作服务。
8、 验收方式
招标人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对中标人上月加气站生产操作服务进行考核评价并形成月度服务情况考核表，作为付款依据。加气站月度服务情况考核表见合同附件三
